
臺北市萬華區新和國民小學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校園防疫應變計畫 
                                            中華民國 109 年 2月 4日制定通過實施 

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25日修正通過實施 

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27日修正通過實施 

一、 依據： 

(一) 109年 1月 27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因應 2019新型冠狀病毒應變作為 

報告。 

(二) 109年 1月 29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肺中指 

字第 1093700031號函。 

(三) 109年 8月 11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體字 1093073347號函。 

(四) 110年 8月 18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體字 1103075263號函。 

二、 目的： 

(一) 為掌握、因應及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於校園中 

造成群聚感染事件，透過學校、衛生機關、家庭的共同合作，進行 

各項防疫措施及儲備防疫物資之研議，掌握疫情訊息及學校親師生 

之健康狀況。 

(二) 讓全校教職員工生了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及其處理原則，建立職 

責與分工，共同協助校園防疫工作。 

(三) 增進師生健康促進觀念，應用健康生活實踐策略，培養健康良好之 

生活習慣。 

三、 執行方式： 

(一) 組織防疫應變小組，擬訂防疫計畫，加強防疫教育及宣導。 

(二) 遇臨時狀況即依職掌啟動應變機制，由召集人召開會議並協調工作任務。 

四、 組織及任務編組： 

本校防疫小組工作成員包括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

幼兒園主任、人事主任、衛生組長、護理師、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共 11

人），成員任務編組如下： 

職稱 姓名 任務分組 任   務 

校長 張伯謙 召集人 
1. 綜理、督導校園疫情因應事宜。 

2. 主持防疫工作會議。(指定學務主任為對外發言人)  

學務主任 廖燕燕 
疫情防治組 

兼執行秘書 

1. 協助督導、執行防疫工作因應事宜。 

2.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統籌相關防疫事宜。 

衛生組長 謝雅雯 疫情防治組 

1. 校內疫情調查及結果會整與通報。(校安通

報由生教組處理) 

2. 校園健康管制措施的規劃與執行(如測量體

溫與記錄等)、防疫物資設置與發放等防疫

相關工作。 

3. 衛生教育宣導及防疫工作。 

4. 個案照護。 

護理師 吳尉瑄 疫情防治組 

幼兒園主任 許茹琄 疫情防治組 協助督導及執行幼兒園防疫工作因應事宜。 



教務主任 阮韻璇 課程聯繫組 

1. 依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流行疫情分級

及配合教育局規定之停課標準，完成並執行

停課、復(補)課規劃。 

2. 協助聯繫導師、相關任課老師因應防疫調整

之作為。 

總務主任 黃志明 環境資源組 
1. 環境及空間消毒管理。 

2. 防疫物資採購事宜。 

輔導主任 趙民達 諮商輔導組 

1. 教職員工生情緒安撫，視情況進行班級安心

輔導；協助教師進行居家隔離者關懷輔導。 

2. 志工防疫事項聯繫。 

人事主任 李孟秋 法令諮詢組 
1. 因應防疫政策提供教職員工法令諮詢。 

2. 執行單位同仁列為疑似病例時之因應作為。 

家長代表 
家長 

會長 
委員 

分別針對家長與教師協助進行因應疫情作為之

配合與溝通。 教師代表 
教師會

會長 
委員 

 

五、 防疫規劃及實施內容： 

開學前-寒暑假期間 

執行項目 內容說明 預定時間 負責單位 

一、 

成立防疫小組

並召開會議 

由校長擔任防疫小組召集人，召開防疫小

組工作會議 

 

開學前召開 

 

學務處 

二、 

掌握教職員工

生長假旅遊史

暨接觸史 

依據「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連續假期

防疫教育宣導暨通報作業注意事項」說明

辦理。 

1.請各班老師協助掌握學生長假(包含寒 

  暑假)旅遊史暨接觸史。 

2.學生部分分別由學務處及幼兒園進行 

統計與填報相關資料。 

3.教職員工部分由人事室進行統計與填 

  報相關資料。 

 

開學前調查

並完成後續

統計 

 

學務處 

幼兒園 

人事室 

各班老師 



三、 

防疫監控 

1.本校相關工作人員入校前至少完成疫 

  苗第一劑接種且滿 14日。疫苗第一劑 

  接種未滿 14日或未接種者，首次進入 

  校園服務前，應提供 3日內抗原快篩 

  (快篩劑由學校提供)或 PCR檢測陰性 

  證明，之後每 7日快篩一次(快篩劑由 

  學校提供)。 

2.本校教職員工：進校門即測量體溫(額 

溫槍放置地點：警衛室、健康中心)， 

各處室放置同仁體溫量測紀錄表，請入 

校同仁每日填寫，學期末收回健康中 

心。如當日額溫≧37.5度，請至健康 

中心再次量測耳溫，如確實有發燒情狀 

則需請假就醫。 

3.校外人士(訪客)：進校門先用酒精消毒 

雙手，配戴口罩，由警衛測量體溫(額 

溫槍放置地點：警衛室)，並於訪客登 

記表旁註記量測之體溫。如當日額溫≧ 

37.5度，則不允許進校園。 

每日 學務處 

各處室 

全校同仁 

四、 

環境及空間清

消管理 

1.開學前完成校內環境消毒工作，加強清 

  消項目包括校內相關空調設備。 

2.開學前請導師利用備課日完成教室環 

境消毒，開學後則持續進行教室消毒工 

作(可視疫情狀況再行調整)。 

開學前完成 總務處 

學務處 

各班老師 

五、 

防疫物資準備 

1.盤點並準備充足洗手乳、酒精、口罩、 

  耳(額)溫槍、午餐隔板、環境消毒用品 

  等防疫物資，口罩及快篩劑以全校教職 

  員工總數 5%-10%計算，預備 2週(10日 

  工作天)儲備量。 

2.開學前完成每班清潔洗手液補充、 

公共區域放置酒精按壓瓶、警衛室放置 

額溫槍 1支及口罩 1盒。 

開學前完成 學務處 

總務處 

六、 

公告防疫資訊 

1.校網設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專區」公告防疫最新訊息。 

2.重大訊息放置於校網首頁，緊急通知則 

  由學年群或班群執行轉達。 

3.運用跑馬燈進行社區民眾提醒及說明。 

4.教師返校備課日及教師晨會將針對防 

  疫重點再次提醒及說明。 

 

開學前更新 

開學日及集

會活動防疫

宣導 

學務處 

開學後 

執行項目 內容說明 預定時間 負責單位 



一、 

防疫監控

(體溫量測

等事宜) 

1.開學日起上放學統一進出口。 

  教職員及學生體溫量測每日三次(入 

  校時、中午及放學)。 

2.校園出入口體溫篩檢站設置規劃：詳 

  如附件 1。 

3.本校教職員工： 

各處室及各班皆放置同仁體溫量測紀 

錄表，請入校同仁每日填寫，學期結 

束，送回健康中心。如當日額溫≧37.5 

度，請至健康中心再次量測耳溫，如 

  確實有發燒則需請假就醫。教職員工 

  若因發燒請假，則課務及請假程序則 

  請相關處室協助處理之。 

4.家長及訪客: 

  原則不入校，有入校必要者，依前項 

  開學前-執行項目三之一原則處理。 

5.學生: 

  班級突有學生出現發燒或上呼吸道症 

  狀者，由任課老師依附件 2流程處理。 

開學後執行 各處室 

幼兒園 

二、 

強化衛教宣

導 

1.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及落實「生 

病不上學」原則。 

2.要求學生正確配戴口罩、加強勤洗手 

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保持個人衛 

生習慣（如：打噴嚏、咳嗽需掩住口、 

鼻，擤鼻涕後要洗手）及妥善處理口 

鼻分泌物等，及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 

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等衛生教 

育宣導，並落實執行。 

開學後執行 學務處 

各班老師 

三、 

主動關懷學

生健康狀況 

1.導師或授課教師應注意學生是否有發 

  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 

  症狀，若有發燒狀況請通報健康中心。 

2.區隔生病之學生及教職員工：學生或 

教職員工如在校期間出現發燒及呼吸 

道症狀，須戴上口罩，並應予安置於 

單獨空間，直到離校。(區隔空間設置 

於健康中心外) 

開學後執行 全校教師 

學務處 

四、 

管理環境及

空間清消 

1.常態性環境及清潔消毒: 

  (1)教職員工應每日課後針對學生經   

     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 

     面、電燈開關、或其他公共區域) 

     進行 500ppm漂白水稀釋液消毒(漂 

       白水:自來水 =1:100)。 

開學後執行 全校教師 

總務處 

學務處 



  (2)班級則持續進行教室每日消毒工 

     作(可視疫情狀況再行調整)。 

2.維持各學習場域及用餐環境通風: 

  打開教室窗戶、氣窗，使空氣流通， 

  維持通風設備的良好性能，並經常清 

  洗隔塵網，若環境為密閉空間，應打 

  開窗戶和使用空氣清淨機，沒有必 

  要，盡可能不使用冷氣空調(若使用空 

  調，應於對角各開一扇窗 15公分)。 

3.加強清潔消毒飲水機，並加註標示僅 

  供裝水用不得以口就飲。 

五、 

落實通報作

業 

如發現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者，則

通報當地衛生局防疫專線

(02-23753782)或撥打 1922 協助轉診，

另如有其他突發群聚疫情，依規定進行

校安通報及臺北市學校傳染病通報系

統。(詳如附件 3) 

開學後執行 學務處 

六、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學校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七、 本計畫經防疫小組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體溫篩檢站 

額溫槍量測（教職員、學生
及其他校外人士） 

額溫  37.5°C 

 

請至川堂或適當場所

再次量耳溫（38°C） 

學生出示體溫紀錄，視情形
抽檢部分學生額溫 

第 1層量測 
初篩額溫 

通知家長帶回家休養並就診，於

當日向學校回報就診結果；若為

教職員亦請勿進校園並就診，並

於當日向學校回報就診結果。學

校適時進行校安通報。 

教室上課 

學校可依

情況進行

抽檢 

否 是

\ 

耳溫 38°C 

 

是 

第 2
層量
測 

暫時隔離空間休息（健康中

心區隔空間或獨立空間），

再次量測耳溫（38°C） 

觀察學生身體狀況，發

燒或呼吸道症狀 

第 3
層量
測 

否 

（一）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通報定義（具有下列任一條
件）： 

1. 發燒（≧38℃）或有呼吸道症狀及發病前 14日，具下列任
一條件： 

（1）有國外旅遊史或居住史，或曾接觸來自國外有發燒或呼
吸道症狀人士。 

（2）曾經與出現症狀的極可能病例或確定病例有密切接觸，
包括自個案發病前 3日起至隔離前，在無適當防護下，曾
於 24小時內累計大於 15分鐘面對面之接觸者，或提供照
護、相處、接觸病患呼吸道分泌物或體液之同住者。 

（3）有群聚現象。 
2. 嗅、味覺異常或不明原因之腹瀉及具下列任一條件 
（1）有國外旅遊史或居住史，或曾接觸來自國外有發燒或呼

吸道症狀人士。 
（2）曾經與出現症狀的極可能病例或確定病例有密切接觸，

包括在 無適當防護下提供照護、相處、或有呼吸道分泌
物、體液之直接接觸。 

3. 醫師高度懷疑之社區型肺炎 
4. 檢驗具下列任一條件 
（1）臨床檢體（如鼻咽或咽喉擦拭液、痰液或下呼吸道抽取

液等）分離並鑑定出新型冠狀病毒。 
（2）臨床檢體新型冠狀病毒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陽性。 

 

（二）本府衛生局防疫專線（02-2375-3782）或撥打 1922

通報或協助轉診 

 

（三）導師每日電話關心及告知當天課業學習進度並記錄

內容概要及通話時間 

校園門口設置體溫篩檢
站（分流） 



 

 

 

 

 

  
 

 

 

 

 

 

 

 

 

 

 

 

 

 

 

 

 

 

 

 

 

 

 

 

 

 

 

 

 

 

 

 

 

附件 2 上課期間學生發燒處理流程 

班級突有學生出現 

發燒或上呼吸道症狀 

1.任課老師請學生通知校護或行政人員 
2.校護或行政人員攜帶額（耳）溫槍及緊
急口罩到班級 

3.校護或行政人員請發燒學生戴口罩並
測量學生體溫 

1.任課老師測量其他同學體溫 
2.適時提供備用口罩 

學生耳溫 
≧38℃ 

學生耳溫 
≧38℃ 

1.將學生移至健康中心區隔空間或獨
立空間 

2.通知家長帶學生就醫並返家休息 
3.追蹤確認當日就診結果 1.更換教室或原教室消毒清潔並

保持通風 
2.立即要求學生洗手清潔 
3.請學生留意身體狀況 
4.提醒學生不摸口、鼻、眼 

是 

是 

否 

否 

確認結果 

休
息
觀
察 

就診結果 
COVID-19 

否 

是 

1.立刻進行校安通報 
2.進行全班停課準備 

學
生
請
假
在
家

休
息
直
至
痊
癒 

 



 

 

 

 

 

 

  
 

 

 

 

 

 

 

 

 

 

 

 

 

 

 

 

 

 

 

 

 

 

 

 

 

 

 

 

 

附件 3 校內個案通報程序 

1.配合衛生單位進行後續處置措施。 
2.彙整家訪紀錄並將家訪不在者紀錄傳送教育局轉衛
生局開單告發（學務處） 

教育局 衛生局 行政區健康服務中心 

學校接獲電話告知有通報病例（主動察覺者應洽衛政機關確認） 

1.啟動 2021新型冠狀病毒因應小組並召開會議 
2.通知班級家長代表或家長會長、教師、行政代表，若必要時得邀請主管機關如教育局、衛
生局等相關局處緊急開會。 
3.完成小組任務編組（含發言人） 
4.校安通報及臺北市學校傳染病通報系統（至遲於 24小時內完成） 

召開校園危機處理小組會議 
1.報告並確認通報病例狀況與訊息 
2.確認需隔離人數與期間 
3.確認須停課班級範圍或全校停課 
4.確定校園管制措施及消毒工作 
5.進行教育局（校安通報）並建立聯絡
通報機制 

召開全校教職員工緊急會議 

1.宣達隔離期間及停課期間 

2.確認隔離班級及師生人數 

3.宣達校園管制措施及消毒工作 

4.編配居家隔離電訪家訪工作小組 

5.實施停課復課計畫 

6.校內學生之緊急安置與措施 

地區醫療院所 

需居家隔離班級 

（上課日） 

1.留在班級教室（導師及衛生組） 

2.確認學生基本資料（教務處及健康中

心） 

3.聯繫任課教師到班級（教務處） 

4.向師生說明及情緒支持（輔導室及導

師） 

5.量測師生體溫並發口罩（學務處） 

6.發停課通知（學務處） 

7.宣導居家隔離規定及防疫保健 （學

務處及健康中心） 

8.說明復課時間及居家學習（學務處） 

9.依據衛生局疫情調查通知製發居家

隔離通知書（學務處） 

10.聯絡家長帶回（導師） 

需居家隔離班級 

（例假日） 

1.確認學生及教職員工

之基本資料（教務處、

人事室、健康中心） 

2.電話通知師生說明並

注意情緒支持（輔導

室、導師） 

3.寄停課通知（含復課時

間）及居家隔離規定

（含居家學習）（學務

處） 

4.依據衛生局疫情調查

通知製發居家隔離通

知書（學務處） 

對居家隔離之班級 

1.學生居家輔導（導師及輔導室） 

2.準備復課日歡迎活動（輔導室） 

3.訂定補救教學及心理輔導計畫（教務、輔導室） 

4.提供並鼓勵利用居家學習輔導系統 

1.進行全校環境消毒（總務處） 

2.公告校園暫停對外開放（總務處） 

3.加強校門門禁入出管制並量體溫（學務處） 


